附件2：

杭锦后旗乡村振兴设施农业产业园三期
陕坝镇嘉仕智慧农场蓝莓产业园
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产业帮扶，推进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壮大。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关于过渡期后常态化帮扶有关决策部署，结合杭锦后旗乡村振兴工作实际，特制定本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名称：杭锦后旗乡村振兴设施农业产业园三期陕坝镇嘉仕智慧农场蓝莓产业园建设项目
二、项目类别：产业发展
三、实施地点：陕坝镇红星村
四、建设性质：新建
五、时间进度：2026年1月-2026年12月
六、受益对象：陕坝镇及相邻镇常住农户，全旗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3605人。
七、责任单位：杭锦后旗农牧和科技局
八、资金规模和筹资方式：
项目投资2475万元，其中开发式帮扶任务资金2311万元，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资金150万元，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14万元。
九、建设内容及规模：
陕坝镇嘉仕智慧农场蓝莓产业园区，占地面积600亩，项目资金2475万元建设高标准智慧日光温室大棚99亩，每亩造价约25万元；并配套通风、供电、给水、作业路等相应附属设施。
十、绩效目标：
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引，通过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的设施农业建设，打造杭锦后旗设施农业示范标杆，推动当地农业从传统种植向现代化、高效化转型，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产业提质”，助力区域乡村产业振兴与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1.提升设施农业规模化与标准化水平，形成集中连片的设施农业集群，统一温室建设标准，填补区域大规模标准化设施农业的空白，提升当地设施农业整体产能与抗风险能力。
2.推动农业生产智能化与高效化，减少人工依赖，提高种植精准度，实现农产品“反季节、高品质、稳产量”种植，降低农业生产能耗与成本。
3.保障农产品多元化供应与品质安全：结合不同温室类型的功能定位，实现蔬菜、瓜果等农产品的多元化布局，保障区域内“菜篮子”供应稳定；同时通过标准化种植流程，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体系，提升农产品品质安全等级，增强市场竞争力。
4.带动农户增收与产业协同发展：以产业园为载体，通过“政府+企业+农户”等合作模式，吸纳周边农户参与温室种植、管理或产业链配套环节，直接或间接带动农户就业增收；同时配套附属设施完善产业链，吸引农产品加工、物流企业入驻，形成“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闭环，推动区域设施农业链延伸与价值提升。
十一、群众参与和利益联结机制：
一是健全土地流转增收机制。以产业园为载体，通过“政府+企业+农户”等合作模式，通过集中流转土地进行规模化开发。农户个人直接流转土地每亩每年可获得800元稳定租金；项目实施主体集中流转土地每亩每年可获得1300元稳定租金，较个人直接流转方式每亩增收500元，有效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实现土地资产增值。
二是拓宽就地就业增收渠道。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将充分发挥产业示范效应与联农带农富农能力，常态化安置固定就业岗位100个以上，在农忙季节按需安排季节性就业人员500人以上。所有岗位优先吸纳脱贫户、监测对象、低保户及周边有劳动能力的农户就业，签订规范劳动合同或劳务协议，确保人均年务工收入可达1.5万元左右，让农户在家门口实现“稳就业、快增收”。
三是强化财政资金收益分配。严格落实财政资金使用管理规定，对投入的帮扶资金按照年收益率4.5%足额收取收益金。收益金实行“专款专用、优先帮扶”原则，重点用于全旗脱贫户、监测对象和低收入农户的产业奖补及直接收益分红，确保受益对象全覆盖；同时，统筹用于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建设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及壮大村集体经济等方面，以此推动优势特色产业发展与提质增效，形成产业发展、群众受益、集体增富的良性循环。





































杭锦后旗到户产业奖补类项目
实 施 方 案

按照中央和自治区关于过渡期后常态化帮扶有关决策部署，持续用力抓好防止致贫返贫监测帮扶工作，保障脱贫户（监测对象）持续增收，特制定本方案。
项目名称：杭锦后旗到户产业奖补类项目
实施地点：杭锦后旗9镇1农场
建设性质：新建
时间进度：2026年1月—2026年10月
受益对象：有劳动能力的脱贫户（含监测户）1907户3005人，无劳动的脱贫户（含监测户）1506户1816人
项目责任单位及责任人
各镇（农场）主要领导
资金规模：项目安排自治区常态化开发式帮扶任务资金413万元；各镇（农场）资产收益资金。  
建设任务及规模：
1.到户产业部分：为有发展产业意愿，并且有劳动能力享受政策脱贫户（未消除风险监测户）落实到户产业奖补。到户产业包括粮食种植、特色经济作物种植和养殖业，根据脱贫户（监测户）实际情况，每户给予500元—6000元的补贴。
[bookmark: _Toc24373][bookmark: _Toc12163][bookmark: _GoBack]（1）种植业。扶持对象利用自有耕地或承包耕地发展大田粮食作物 （谷类作物、薯类作物、豆类作物）种植的，每亩奖补30元——200元；利用自有耕地或承包耕地发展大田经济作物（油料作物、蔬菜作物、水果作物）种植的，每亩奖补30元——100元。作物种植面积原则上以该地块的土地确权面积为准，如未确权或确权地块仅有部分奖补项目以实际测量面积为准，纳入集中统一经营管理的不予奖补。种植业累计最高奖补不超3000元。
（2）养殖业。能繁母猪每头奖补300元，生猪出栏每头奖补200元，最高奖补1000元；基础母羊每只奖补100元、种公羊每只奖补300元，出栏羊每只奖补100元，每户最高奖补3000元；基础母牛（驴、马）每头奖补500元、牛（驴、马）犊每头奖补200元，肉牛（驴、马）出栏每头奖补1000元，每户最高奖补2000元。养殖业累计最高奖补不超3000元。
2.就业奖补。对跨省、跨市就业的有劳动能力享受政策脱贫户（未消除风险监测户）给予一次性交通补助300元，在此基础上，各镇村鼓励脱贫人口（监测对象）跨省、跨市务工就业，根据脱贫户、监测对象收入情况，酌情落实稳岗在半年以上的就业补助，最高奖补1000元。对在本市和旗内务工人员，按照务工收入的10%进行奖补，最高奖补2000元，该奖补由各镇（农场）根据脱贫户、监测对象收入情况、困难情况，酌情给予落实。
3.收益分红部分。对享受政策脱贫户（未消除风险监测户）中无劳动能力的给予资产收益分红。各镇（农场）根据农户家庭实际收入等情况分类进行差额分红。
各镇（农场）可参考以上奖补标准，根据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家庭实际情况，合理调整奖补标准及奖补类型。
目标任务
完成2026年杭锦后旗到户产业和到户奖补的建设，带动脱贫户（监测户）稳定增收。
[bookmark: _Toc13334][bookmark: _Toc3640]群众参与及扶持对象
（一）群众参与方式：直补到户，受益户自主运营
（二）受益对象：杭锦后旗享受政策脱贫户、未消除风险监测户。对有劳动能力的脱贫户（含监测户）和无劳动能力的脱贫户（含监测户）进行分类施策，特别要对2025年因灾造成损失的和突发严重困难户还未消除风险的监测户仍存在大额刚性支出的进行重点帮扶。
[bookmark: _Toc30533][bookmark: _Toc9567]利益联结机制及运营模式
[bookmark: _Toc28238][bookmark: _Toc4313]本项目所有受益户必须为享受政策脱贫户和未消除风险监测户。养殖业奖补由发展个人选定购买品种和购买商家，镇统一进行购买，统一进行发放，统一签订承诺书。到户奖补类项目由村级核实脱贫户、监测户种养殖、出栏和就业情况，协同申报。镇人民政府核查确定后向旗农牧和科技局（乡村振兴局）提出奖补资金申请，旗级公示无异议后兑现奖补。
预期绩效目标及预期收益
该项目的实施可有效带动脱贫户、监测户增产增收。项目建成后预计每户每年可提高年收入0.3万元左右，切实促进农户产业发展，提高经济收入；受益群众满意度≥98%；常态化帮扶工作效果良好。
[bookmark: _Toc29649][bookmark: _Toc5200]保障措施
该项目为到户类项目，项目负责人为落实受益户镇（农场）主要领导，旗农牧和科技局（乡村振兴局）对其建设情况进行监督及奖补发放。

